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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內 湖 區 麗 山 國 民 小 學 

1 0 9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資 源 班 學 校 日 手 冊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資訊 

一、 學校特殊教育組織 

1.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2. 輔導室--特教組 

3. 身心障礙資源班 

 

二、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 

（一） 特教行政服務 

    輔導室—特教行政、諮詢服務 

（二）教學輔導服務 

1. 資源班—直接教學、融合輔導、特教諮詢 

2. 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學計畫—設計適合學生個別的學習內容 

3. 特殊教育學生 IEP 會議—學期末召開會議（新生為新學期初） 

4. 職能治療服務—視職能治療需求每學期至少排定一次 

5. 物理治療服務—視物理治療需求每學期至少排定一次 

6. 語言治療服務—視語言治療需求每學期至少排定一次 

7. 聽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 

8. 視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 

9. 身體病弱學生床邊教學巡迴輔導（醫療機構評估轉介） 

10. 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巡迴輔導 

11. 特殊教育臨時教師助理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或經資源班與普

通班教師合作輔導後仍嚴重影響其學習或班級教學活動者，可提出申請）—

六月底前與十二月底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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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經費支援 

1. 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學習表現良好之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或社會局

核定低收入戶之特殊教育學生）—3月 15日前申請(依班級數，有名額限定)     

2. 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申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度以上且因障礙無

法於學校就讀者—9月 15日前與 3 月 10日前申請    

3. 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為資源班確

認生），且具有無法自行上下學事實者』 —9月與 3月申請 。 

4. 特教專車申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具有無法自行上下學事實者）—6月

20日前與 1月 10日前申請；搭乘者，不再補助交通費＊
 

5. 點字或放大字體教科書申請（視障學生）—6月前與 12月前申請 

6. 聽覺障礙學生調頻助聽器申請 

 

（四） 其它支援服務 

1.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校內考試特殊需求支援 

2. 特殊教育親職教育講座 

3. 再申請安置或轉介申請 

 

 

三、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1. 特教行政專線 

  輔導室主任—李建霖主任       TEL：26574158 轉 611或 199 

  特教組組長—王素煒老師       TEL：26574158 轉 613 

2. 資源班諮詢專線               TEL：26574158 轉 617 

  資源班教師—蔡佩孜老師   吳亭葦老師   賴奕筑老師 

              黃佩芬老師   孫慈雅老師   沈妮薇老師 

3. 特教諮詢機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TEL：77495027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TEL：238962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TEL：23113040 

  市立早期療育中心                  TEL：27568852 

  教育局特教科                      TEL：27256341〜7 


